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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部门文件
校保字〔2017〕1 号

关于印发《山东中医药大学
智能门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维护校园交通秩序，保护广大师生员

工人身和财产安全，学校安装了智能门禁系统，将于 7 月 1日试运行，

暑期后正式运行，现制定印发《山东中医药大智能门禁管理暂行规定》。

请各部门、单位认真学习宣传，抓好贯彻执行。

山东中医药大学保卫处

2017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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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智能门禁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智能门禁系统是指学校在南门、东门、北门、小东门、

仁和园西侧等重要出入口设立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出入管控

系统，该系统对获得授权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系统的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采取智能识别放行出入。

第三条 遇学生报到、放假、大型活动等交通高峰期，经保卫处

批准，采取抬杆自动升起出入的方式。

第四条 长期授权进出学校的机动车包括：

1、学校及三所附属医院的公有车辆和所需班车；

2、职工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夫妻、子女）的车辆。 职工身

份以学校及三所附属医院人事部门、退离休部门认定为准。

第五条 短期（一年）授权进出学校的机动车包括：

1、学生车辆（只能从南门、东门进出）；

2、购买职工宿舍并有后勤处开具证明的校外单位（个人）的车辆；

3、租赁职工宿舍并签订公安部门认可的正式租赁合同的校外单位

（个人）的机动车辆

以上 2、3类车辆只能从北门进出，不能进入教学区。

4、为校内单位长期供货和在校内长期施工的车辆。

第六条 临时授权进出学校的机动车包括：特种车辆；来校办理公

务的车辆。

第七条 根据济南市关于机动车停车收费有关规定，为维护校园良

好交通秩序，学校对机动车保留收取相应的占用校园资源费（不含车

辆安全保管费）的权利。

第八条 师生的非机动车可持校园一卡通进出校园，也可自愿办理

电子标签。外来人员的非机动车需实名办理电子标签进出校园。

第九条 电子标签为“一车一标签”，不能在其它车辆上使用。电

子标签押金 40元，补办需交 40元成本费。

第十条 师生进出校园需刷身份证或校园一卡通，或出示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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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证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学生一卡通为固定期限卡，在校学习结

束后即注销。

第十一条 其他临时进出学校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应先在门

卫处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从办理手续的校门出入。

第十二条 进入校园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必须遵守校内交通规则，

按照各类标志行驶，不得超速和乱停乱放。遇有校园交通管制情况，

必须服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

第十三条 学校对违规机动车贴条告知或强行拖走，凡违规三次，

学校将暂停该车进出校园。学校对违规停放的非机动车强行拖走，需

认领者应携带有效证件并接受校规校纪处理

第十四条 严禁出租车、无牌照车辆（含四轮电动车）、摩托车进

入校园，特殊情况（如残疾人助力车辆）等需保卫处批准。为他人刷

一卡通或电子标签者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

山东中医药大学保卫处 2017 年 6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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